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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均系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个人或关联方提

供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拟

在 2022 年度新增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9.32 亿元（含续期授信重新提

供的担保），主要用于为子公司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其中，预计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7.27

亿元，预计为资产负债率小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2.05亿元，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担保额度在

授权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根

据担保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对额度预计范围内的担保对象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 

因授信期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博世科”）继续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览世界 科技为先 

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敞口额度。根据浦发银行长沙

分行的要求，湖南博世科以其自有工业厂房（不动产权证号为：湘〔2018〕长沙

市不动产权第 0275472 号、第 0275571 号、第 0275359 号、第 0275536 号）为其

中 4,600 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抵押担保；公司需为湖南博世科本次授信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湖

南博世科提供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50,000 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在审批范围内。近

日，公司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将在合同约定的

范围内为本次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 年 12 月 24 日 注册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389 号 

注册资本 31,00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汤桂腾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占比 100.00%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水污染治理、供水工程承包、施工等环境综合治理服务以及环境设计

咨询等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1,764.22   112,785.74  

净资产  26,815.74   25,696.84  

负债总额  94,939.08   87,088.90  

营业收入  21,609.86   2,297.78  

利润总额  -7,889.58   -1,201.43  

净利润  -6,557.01   -1,128.3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是否有正在履行的诉讼

（单位: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湖南博世科涉诉金额约为 4,415.94 万元。 

2、《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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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保证人：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与债务人湖南博世科办理

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 

（3）被担保的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2,000 万元整为限。 

（4）保证方式：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

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6）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7）合同的生效：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并加盖公章、及债权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提供担保总余额分

别为383,432.20万元、252,551.81万元，分别占2021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40.67%、92.66%，全部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

无逾期对外担保、亦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形。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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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6611202200000013）。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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